 附件2

侯马经济开发区财政评审专家库
评审专家承诺书

为维护公平、公正、科学、择优的评标原则，树立诚实守信的形象，本人作出以下承诺：
 一、身体健康，能够承担评审工作，无严重身体疾病、精神疾病，无重大传染性疾病，如因隐瞒身体状况在评审工作中发生危及生命的情形，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； 
二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； 
三、未被有关部门取消担任评审专家资格；
四、未被开除公职，未受过刑事处罚，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；
五、提交的评审专家相关材料和信息，均合法、真实、准确、有效，并对提交材料和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； 
六、能够胜任申报的评审专业对应的项目评审工作； 
七、严格遵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，遵守职业道德，遵守评审工作纪律； 
八、按照评审标准和方法客观公正地进行评审，对评审行为终身负责；
九、遇有法定回避情形，主动提出回避；
十、对本人在评审工作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，自愿接受有关监督部门依法依规给予的行政处罚；
十一、如有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，本人同意将相关失信信息记入评审专家信用信息档案，并承担相应责任；
十二、本承诺书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 


评审专家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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